
邯郸的演讲稿 邯郸京娘湖导游词(通用8
篇)

演讲稿具有观点鲜明，内容具有鼓动性的特点。在社会发展
不断提速的今天，需要使用演讲稿的事情愈发增多。那么你
知道演讲稿如何写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演讲
稿模板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邯郸的演讲稿篇一

开往京娘湖的车慢慢起动了，我高兴地对妈妈挥挥手，太激
动了，我要去京娘湖旅游了。

京娘湖这地方相传是因宋太祖赵匡胤千里送京娘途经此地而
得名的.。湖面蜿蜒十五公里，水面面积178.2万平方米，是
假日游览的好地方。

经过4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了京娘湖，这里山清水秀，湖
面上，飘浮着小船，导游把我们引上那个豪华游轮，感受一
下清新的气息。游轮环绕一圈，京娘湖的山，京娘湖的水，
统统收入我的眼底，真是太美了，我想不出用什么词来形容
它们。

下了船，前面是一段弯弯曲曲的山路，让人走着别扭，一会
儿上台阶，一会儿上坡下坡，不少人爬到中间就想退回去，
太累了，导游鼓励我们说：“你们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要
到一线天了，那地方很美，希望你们不要打退堂鼓。”“什
么？一线天，课文上不是有一线天这个地方吗？不行，我得
看看去。”我小声嘀咕着。

一线天到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窄窄的山洞，两座高高的
山中间很窄，迎面还有一些小船，这正如李白写的“两岸青
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我试着往前走了走，进入了



山洞。那些比较胖的人是过不去的，我当然可以顺利过关。
因为人比较多，山洞又窄，我只能把胳膊夹起来，侧过来身
子，一点一点的往前移，因为一不小心会被卡住的。

我从来没有独自爬山，说真的我实在害怕的不得了，想坐下
来不走，可又怕掉队，再说人多的根本坐不下来，上望望，
下看看，我是左右为难，同伴看出我的心思，一同过来帮助
我，终于蹬上了。我们没有留下遗憾，却留下了那美丽的倩
影。

邯郸的演讲稿篇二

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对于经济的发展
以及社会的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邯郸市节约能源条例
如何制定?下文是邯郸市节约能源条例，欢迎阅读!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推进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保护和
改善环境，促进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河北省节约能源条例》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能源，是指煤炭、石油、天然气、生物质
能和电力、热力以及其他直接或者通过加工、转换而取得有
用能的各种资源。

本条例所称节约能源(以下简称节能)，是指加强用能管理，
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以及环境和社会可以承受的措
施，从能源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降低消耗、减少损失和
污染物排放、制止浪费，有效、合理地利用能源。

本条例所称重点用能单位，是指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五千吨



标准煤以上的用能单位。

第三条本市行政区域内节能管理、能源使用和节能技术开发、
推广利用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节能应当坚持依法管理、政府引导、市场调节、社会
参与的原则，坚持节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坚持以结
构节能为根本，以技术节能为支撑，以管理节能为保障。

第五条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节能工作的领导，将节
能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第六条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
结构，加快发展低能耗、低排放产业，支持开发和利用新能
源、可再生能源，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淘汰落后
生产能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七条市、县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是本级人民政
府的节能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节能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

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设置的节能监察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
日常节能监察工作。

市、县级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建设、交通运输、农业、
商务、机关事务等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
责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同级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指导。

市、县级人民政府统计、财政、科技、质监等部门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协同做好节能工作。

第八条节能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加强节能宣传教育，普



及节能知识，增强全民的节能意识。

学校、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宣传普及节能知识，倡导节能环
保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

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宣传节能法律、法规、政策和节能知识，
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第二章节能管理

第九条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
域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和年度节能推进方案。

市、县级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建设、交通运输、农业、
商务、机关事务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节能中
长期专项规划和年度节能推进方案，编制相关领域的节能实
施方案。

第十条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考核评价、奖励惩罚制度。

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节能目标逐级分解落实到下一级人
民政府及本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和重点用能单位，并将节能
目标完成和节能措施落实情况的考核结果纳入其负责人综合
考核评价。

县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节能工作第一责任人。
县级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及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每
年向市人民政府报告节能目标责任的落实情况。

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节能工作实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
予奖励;对未完成节能目标责任的部门和单位通报批评，责令
限期整改，并对相关负责人员进行行政问责。

第十一条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节能工作联合分析会商



制度，会同统计、工业和信息化、电力等相关部门定期召开
会商会议，通报节能工作情况，研究分析节能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并将研究分析情况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第十二条实行节能降耗预警调控制度。节能行政主管部门，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统计等部门根据节能降耗指标完成情况，
制定节能降耗预警调控方案。

指标的高耗能单位采取应急调控措施。

第十三条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节能评
估，并将节能评估文件报市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节能审查。

未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节能审查，或者节能审查未获得通过
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项目审批或者核准的机关不得批准、
核准;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
使用。

第十四条市、县级人民政府统计部门应当健全能源统计和监
测工作体系，完善能源统计制度。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能源消
费和能源利用状况的调查统计工作，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
告统计情况，同时向同级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提供节能统计资
料。

第十五条市、县级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负责工业节能
工作的监督管理，促进工业企业节能降耗和资源综合利用，
指导用能单位对耗能高的产品、设备和生产工艺实施技术改
造，推进有利于节能的结构调整，落实省和本市落后产能淘
汰任务目标。

第十六条市、县级人民政府建设部门负责建筑节能工作的监
督管理，全面执行国家和省有关建筑节能标准，推进新建建
筑节能、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发展绿



色建筑等工作。

第十七条市、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交通运输节能
工作的监督管理，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推进节能型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建设，提高运输车辆的运输效率，对重点交通运输
耗能企业实施监测和考核，推广使用节能环保型运输设备。

第十八条市、县级人民政府农业部门负责农业节能工作的监
督管理，推进节能型农村新民居建设，指导农村可再生能源
综合开发与利用，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机设施，促进高效生态
农业发展。

第十九条市、县级人民政府机关事务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公共
机构节能工作的监督管理，执行国家和省有关公共机构节能
规定和标准，组织实施能源消费统计、能源审计、能效公示、
节能示范单位创建等工作。

第二十条建立和完善节能服务体系。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对节能服务机构的监督和管理，支持节能服务机构开展节能
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等活动，鼓励开展节能知识
宣传和节能技术培训，提供节能信息、节能示范和其他公益
性节能服务。

节能服务机构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监测、审计等服
务时，不得提供虚假信息或者报告。

第三章合理使用和节约能源

第二十一条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发展节能服务产业。鼓励、
支持用能单位与节能服务机构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实施节
能改造，为用能单位提供节能诊断、融资、改造等服务，并
按照合同约定与用能单位分享节能效益。

(一)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奖惩制度;



(二)节能实施方案和节能技术措施;

(三)能源消费统计台账、原始资料和能源利用状况分析制度;

(四)节能教育和岗位节能培训制度;

(五)其他有利于节能的制度和措施。

第二十三条用能单位应当加强能源计量、检测管理，配备和
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能源计量器具，定期对本单位的主要
用能设备、能源利用状况进行监测分析，并准确记录和汇总
能源计量原始数据。

第二十四条对能源消耗实行限额管理，用能单位应当执行国
家或者省规定的单位能耗限额标准。

第二十五条电网企业应当加强电网建设和改造，降低网损，
提高输供电效率。

电网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优先安排符合资源综合利用规
定的发电机组与电网并网运行，提高吸纳可再生能源电力的
能力，为可再生能源发电提供上网服务。

第二十六条新建建筑、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应当严格执行国家
和省、市有关建筑节能标准。

民用建筑应当依法采用可再生能源。采用集中供热的新建民
用建筑和进行节能改造的既有民用建筑，应当设计、安装具
有分户计量和室温调控功能的采暖系统。

国家规定实行室内温度控制制度。

第二十七条营运机动车辆应当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能耗标准，
对能耗高的车辆按照规定予以改造或者更新，鼓励使用节能
环保和新能源车辆。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完善公共交通网络和服务体系，降低公
共交通能源消耗，鼓励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和使用非机动交通
工具出行。

第二十八条公共机构应当建立完善节能管理机制，制定节能
改造措施，使用节能产品和设备，加强能源消费计量和能耗
统计，建立能源消耗定额管理制度。

第二十九条推进节能型农村新民居建设，鼓励和支持在农村
开发利用沼气、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推广使用成熟
节能技术。

第三十条重点用能单位应当设置能源管理岗位，在具有节能
专业知识、实际经验以及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中聘任能
源管理负责人，并报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备案。

鼓励非重点用能单位聘任能源管理人员。

第三十一条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和程
序，定期进行电平衡和热效率测试，开展能源审计工作，分
析能耗情况，挖掘节能潜力。

鼓励非重点用能单位开展能源审计工作。

第四章节能技术进步和保障措施

第三十二条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设立节能资金，节能资金
专项用于:

(一)节能技术应用研究，开发节能共性和关键技术;

(二)节能技术改造工程;

(三)节能技术、产品的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



(四)重点节能工程的实施;

(五)节能宣传、培训和信息服务;

(六)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审;

(七)本级人民政府确定支持的其他节能工作。

市、县级人民政府财政、审计部门应当对节能资金的使用情
况和支持项目的执行情况，依法进行监督和审计。

第三十三条鼓励支持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和个人研究
开发节能新技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支持开展国内外节能
信息、技术交流与合作，引进节能新技术、新工艺。

鼓励和支持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钢铁、煤炭、电力、化
工、建材等传统高耗能产业，促进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
升级，降低能耗。

第三十四条支持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通过多种方式，为节
能项目提供金融服务。

鼓励金融机构根据节能服务机构的融资需求特点，为节能服
务机构提供项目融资、融资担保等金融服务。

第五章法律责任

(二)节能监察机构提供虚假监察报告的;

(三)节能监察机构向被监察单位收取监察费用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行为。

第三十六条建设单位开工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未按规
定进行节能审查或者节能审查未获得通过的，由市、县级人



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整改;已经建成
的，责令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改造;不能改造或者逾期不改
造的项目，由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规定
的权限责令关闭。

第三十七条节能服务机构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
审计等活动时提供虚假信息或者报告的，由市、县级人民政
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
任能源管理人员，或者不将设立、聘任情况报节能行政主管
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的罚款。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九条本条例自20xx年7月1日起施行。

1夏季空调的温度不要与外面的温度相差超过5℃，比如外面
是32℃，空调最好调在28℃。温度上升1℃，耗电可以减
少10%。

2将工作模式设定为“自动风”，自动风耗电较少，从而使空
调高效率的运转。

3与电风扇并用，将空调冷气向上吹可以提高降温的效率。当
冷气开始运行时，用电风扇将冷气向上吹，可以使床、沙发
等聚集处的冷气得以循环。短时间就可以提高降温效率，使
制冷效果上升。并且制冷时将空调的风向向上调节器节。

4外出前30分钟关闭空调，如果关闭空调30分钟，室温不会有
变化。所以要养成出门前30分钟切掉电源的习惯。



5夏季使用空调的节能模式是“冷气”、“除湿”两种功能的
分开使用，不能单纯的比较冷气和除湿功能耗电的成本。酷
暑的晌午,无论如何温度都很高时,就调至冷气功能。而在闷
热的梅雨季节,则使用除湿功能,分开使用可以节省电力。

邯郸的演讲稿篇三

亲爱的游客朋友，您现在看到的这处雄伟的景象，便是京娘
湖景区的水库大坝。京娘湖大坝从1966年4月开始动工修建，
当时曾动员7000多民民工参加建设，建设人数最多的时候可
以达到1万人之多，历时3年零4个月的修建，至1969年8月30
日竣工。大坝横阻于门道川与常社川入口处，为浆砌石重力
坝，高81米，长185米，坝顶宽10.5米。建成之后水库最大水
面2500亩，容量3200万立方米。真可谓是一坝雄踞，宛如银
壁，雄伟壮观。

想必您一定为京娘湖大坝的魅力所吸引了吧?那就随我一同静
静欣赏一番吧!

(滑索)

亲爱的游客朋友，如果您平日里是一个喜欢新鲜刺激事物的
人，那您一定会对前方的滑索情有独钟。在全长580米、落
差66米的索道上您将以20迈的匀速在30秒的时间内横跨过湖
面，从半山腰直接飞出景区。短短半分钟内，您将最直接地
体会到飞翔的快感，感受肾上腺激素分泌、心跳加快的刺激，
与此同时，您还将如同神仙下凡一般将京娘湖的美景尽收眼
底。

如果您对这项刺激的娱乐项目心动，那就不妨尝试突破一下
自己，在滑索上飞驰一次，也算是为您的京娘湖之行留下一
些难忘的回忆。



(赤壁栈道)

亲爱的游客朋友，您现在来到了京娘湖景区内的“赤壁栈
道”。整条栈道全长五百八十米，当您游赏过贞义岛便可以
选择沿着赤壁栈道欣赏京娘湖，穿行时还有四周清幽的美景
作伴，助您消除徒步的劳累、发现行走的乐趣。这条栈道是
在2006年京娘湖水位达历史最高时，工人师傅们乘船修建的，
可以说整个修建工程都非常的不容易。但他们的辛苦是值得
的，现如今每一位从赤壁栈道上行走穿行的游客，都会称赞
这条栈道带来的极大便利以及走在路上欣赏到的绝美风光。
我想告诉您，您可以选择在下山时途径赤壁栈道最后走鹊桥
离开景区。

邯郸的演讲稿篇四

爬了好几天，终于来到了家门前对面的小山坡。他连爬山时
都小心翼翼的，生怕“扑咚”一下滚下去，给人们表演“狗
啃泥”到了山下，他忧心忡忡，因为离开时他说过会以全新
的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

他的母亲看见了他，问：“儿啊，你怎么了？”他把事情的
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的母亲。“没关系，咱们重新来过。
”就这样，那个人一步一个脚印，在母亲的指点下，又学会
了走路。

又过了半年，他走路的姿势漂亮极了。在整个城里，他走路
的姿势无人能比。

他收了许多学徒，在他的带领下，这些人也学会了优雅的步
子。

从此以后，燕国人的步子再也不比邯郸人的差了……



邯郸的演讲稿篇五

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是指对市政道路、桥梁、路灯、排水等基
础性设施的管理及养护过程,属于市政设施建设工程的后管理。
下文是邯郸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欢迎阅读!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市政设施管理，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服
务生产和生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市政设施是指城市道路、城市道路照明、
城市排水、城市桥涵等设施及其附属设施。

第三条本条例适用于城市规划区内市政设施的规划、建设、
养护维修和管理。

第四条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主管全市市政设施的管理工作。

县(市)、峰峰矿区人民政府市政设施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城市规划区的市政设施管理工作。邯郸县人民政府市
政设施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市政设施管理
工作。

规划、公安、城管、工商、环保、水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
照各自职责做好市政设施管理工作。

第五条市政设施管理实行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协调发展、
方便群众和规划、建设、养护维修、管理并重的原则。

第六条各级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市政设施建设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鼓励和支持市政设施的科学研究，推广先



进技术，提高市政设施管理的科学技术水平。

第七条市政设施建设资金采取政府投资和吸收外资、社会各
类资本等相结合的多元投资方式，鼓励和支持国内外企业、
其他组织以及个人投资建设市政设施，参与市政设施的养护
维修。

第八条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使用市政设施的权利和爱护市政
设施的义务，并有权对损害市政设施的行为进行制止、检举、
投诉。

第九条对建设、养护维修和保护市政设施做出显著成绩的单
位和个人，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市政设施规划建设管理

第十条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城市规划、市政设施、
公安等主管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城市市政设施专项
规划。

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市政设施专项规划，制
定市政设施年度建设计划，经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一条承担市政设施工程设计和施工的单位应当具有相应
的资质等级，并按照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进行设计和施
工。

第十二条依附于城市道路的管线建设，应当按照城市规划行
政主管部门核准的位置，遵循城市地下工程管线避让原则和
市政设施技术标准、规范，与城市道路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验收交付使用。

在掘破城市道路施工的过程中，如遇与原有地下管线发生重
叠或者交叉时，应当立即停止施工，并通知市政设施管理部



门。

第十三条市政工程施工应当实行工程质量监理、监督制度。
竣工的市政设施由建设单位组织验收，经验收合格并备案后，
方可交付使用。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建设单位应当通知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
门、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进行审验。

第十四条变更市政设施原址原貌或者改变使用性质的，应当
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并征得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
同意。变更城市道路使用性质的，还须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同意。

第三章市政设施养护维修管理

第十五条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对其组织建设和管理的市政
设施，按照市政设施的等级、数量及养护维修的定额，核定
年度养护维修经费，报城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列入财政预算。

第十六条市政设施管理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市政设施养护维修
的技术规范，定期养护维修，保障市政设施的完好。

未列入城市建设计划，单位自行投资建设和管理的市政设施，
在未移交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前，由投资建设的单位或者
其委托的单位负责养护维修。

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负责对养护维修工程的质量进行监督、
检查。

第十七条市政设施养护维修的专用车辆应当使用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制做的统一标志;进行作业时，在不影响过往车辆
通行的前提下，其行驶路线和方向不受交通标志、标线的限
制。



第十八条以城市道路或者其他市政设施做为载体发布广告或
者信息的，须持相关部门批准文件，经市政设施产权单位同
意，方可使用。

第四章城市道路设施管理

第十九条城市道路是指城市车行道、人行道、路肩、边坡、
边沟、公共广场和停车场、隔离带等设施及其附属设施。

第二十条市政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加强城市道路的养护维修和
管理，保持城市道路处于完好状态。

第二十一条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申请人应
当持书面申请到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办理临时占道许可证，
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
决定。影响交通安全的，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
同意。属于临时堆放物料，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
者其他设施的，还应当征得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应当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
期限、用途占用。

占用期间占用者需要变更占用位置、面积、期限或者用途的，
应当提前五个工作日向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提交书面申请，
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应当在二个工作日内
给予书面答复。因城市建设或者特殊需要，城市市政设施主
管部门可以对已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单位或者个人决
定缩小占用面积、缩短占用时间或者停止占用，应当提前五
个工作日通知占用者。

临时占用期满，占用者应当及时清理占用现场，恢复城市道
路原状;损害城市道路的，应当修复或者赔偿。

第二十二条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持城市规
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设计文件、书



面申请，到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办理城市道路挖掘许可证。
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应当组织二名以上工
作人员进行现场勘察，在五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决定。影响
交通安全的，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经批
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用
途挖掘。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设置明显的交通安全标志
和防护围栏设施，完工后二日内清理完毕。市政设施管理单
位应当及时组织修复，恢复城市道路功能。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五年内、大修的城
市道路竣工后三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须经
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三条城市道路范围内的地下管线突发事故，需要紧急
抢修的，管线管理单位可以先行破路抢修，并同时通知城市
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二十四小时
内按照规定补办城市道路挖掘手续。

第二十四条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超宽车
辆需要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须征得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
同意。

军用车辆执行任务需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可以不受前款限
制，但是应当按照规定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第二十五条依附于城市道路的各类管线及其附属设施，由管
线管理单位按照城市道路的技术规范、标准设置和养护维修，
并定期巡查。

因管理不善造成道路不畅通、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事故，
由管线管理单位依法承担责任。

第二十六条在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占用城市道路做为集贸市场;

(二)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三)在停车场、停车泊位以外的人行道上行驶、停放机动车;

(四)机动车在非指定的城市道路或者桥梁上试刹车;

(五)擅自拆除、迁移、遮挡、改动城市道路设施;

(六)其他损害、侵占城市道路及其附属设施的行为。

第五章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

第二十七条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是指城市道路、桥涵、广场、
绿地等公共场所的照明设施及其附属设施。

第二十八条市政设施管理单位负责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建设、
管理和养护维修，保持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正常运行。

第二十九条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应当符合
有关设计安装规程规定，并积极采用新光源、新技术、新设
备。

第三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进行可能触及、迁移、拆除城市
道路照明设施或者影响其安全运行的地上、地下施工时，应
当事先告知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并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施
工。确需迁移或者拆除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由市政设施管
理单位负责迁移或者拆除，费用由建设方承担。

第三十一条城市树木生长影响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时，城市绿
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修剪。当发生特殊情况，致使
树木危及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安全运行的，市政设施管理单位
可以采取紧急措施进行修剪，并及时通知城市绿化行政主管
部门。



照明线路架设先于城市树木种植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承担修剪费用;照明线路架设晚于城市树木种植的，由市政
设施管理单位支付修剪费用。

第三十二条禁止下列有碍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行为：

(一)损害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或者私自接用城市道路照明电源;

(二)擅自迁移、拆除、改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

(四)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旁堆放杂物、挖坑取土等。

第六章城市排水设施管理

第三十三条城市排水设施是指城市公共排水管道和排水明渠、
泵站、污水处理厂及其附属设施。

第三十四条市政设施管理单位和其他排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当
按照管理权限对排水设施进行定期养护维修，保持各类排水
设施完好畅通。

第三十五条城市排水设施建设应当实行雨水污水分流制度。
新建、扩建、改建的排水设施和单位自建的排水设施应当按
照雨水污水分流的技术要求设计和建设，原有雨水污水混流
的排水设施应当限期进行分流改造。

第三十六条城市排水实行许可制度。

需直接、间接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水或者临时排水的单位、个
体经营者，应当持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排水设计图纸、水量资料、经具有排水监测资质
的机构提供的水质监测报告和书面申请，到城市市政设施主
管部门办理排水许可证。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
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决定。



新建、扩建、改建的排水设施需要接入城市排水设施或者需
要迁移、改动城市排水设施的，依照前款规定办理排水许可
证。

单位、个体经营者取得排水许可证或者临时排水许可证后方
可排水。

第三十七条需直接、间接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水或者临时排水
的单位、个体经营者，排水水质应当符合国家、省的有关标
准，防止介水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应当或者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监测机
构对排入城市排水设施的水质、水量进行监测。

第三十八条与市政排水设施连接的化粪池和其他排水设施，
应当按照技术规范要求进行建设并定期疏通和清掏。造成市
政排水设施堵塞、冒溢和损害的，由责任者承担疏通、清掏
和维修费用。

第三十九条因意外事故，造成有毒有害或者易燃易爆物质进
入排水管道的，应当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控制事态发展，并
报告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

第四十条城市规划区内应当逐步实行污水集中处理。污水处
理单位应当保持污水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处理后的水质应
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各类用水户应当按照规定缴纳污水处理费。

城市污水处理费必须用于城市污水排放和集中处理设施的建
设、维护及运行，不得挪作他用。

第四十一条在城市排水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损害、堵塞、侵占或者擅自移动城市排水设施;

(二)向城市排水设施内倾倒污物;

(四)擅自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五)其他损害城市排水设施的行为。

第七章城市桥涵设施管理

第四十二条城市桥涵是指城市跨河桥、立体交叉桥、高架桥、
隧道、涵洞、人行天桥、人行地下通道等设施及其附属设施。

第四十三条市政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定期监测、检查城市桥涵
的内部结构变化，做好养护维修工作。

第四十四条车辆通过城市桥涵时，应当遵守限荷、限高、限
宽、限长的规定。

超限车辆通过城市桥涵时应当经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同意。

军用车辆执行任务通过城市桥涵时，不受前款限制，但是应
当按照规定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第四十五条依附城市桥涵设施架设管线的，应当持城市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设计文件向城市
市政设施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自
受理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决定。管线的管理单位对
其架设的管线应当定期检查、养护维修。

第四十六条临时占用立交桥、人行天桥下面空地的单位或者
个人，应当经城市市政设施产权单位同意。

第四十七条在城市桥涵安全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修建影响桥涵功能与安全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二)在跨河桥上下游保护范围内挖砂、取土;

(三)在桥梁上下、涵洞和隧道内停放车辆、堆放物料、摆设
摊点;

(四)履带车、铁轮车等对桥涵有损害的机动车辆擅自通过桥
涵;

(六)擅自占用立交桥、人行天桥下面的空地及人行地下通道;

(七)其他损害、侵占城市桥涵的行为。

第八章执法监督

第四十八条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市政设施管理
人员的管理，提高市政设施管理人员的素质和管理市政设施
的水平。

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应当对市政设施管理人员进行法制和
市政设施管理业务培训、考核。市政设施管理人员经考核不
合格的，不得上岗执行职务。

第四十九条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及其管理人员实施市政设
施管理，应当依据法定的职权和程序，简化办事手续，做到
公正、严格、文明、高效。

第五十条市政设施管理人员履行职责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妨碍管理相对人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二)不得侵犯管理相对人的人身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

(三)不得滥施处罚和贪污、挪用、私分罚款;



(四)不得参与管理相对人安排的有碍公正执法的活动;

(五)不得泄露举报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有关情
况;

(六)与管理相对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五十一条市政设施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时不得少于二人，必
须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对未出示执法证件的，有关单位和个
人有权拒绝接受检查或者处罚。

第五十二条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
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
的分离;收缴的罚款以及依法没收的违法所得，应当全部上缴
国库。

第五十三条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在作出行政许可和行政处
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管理相对人作出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
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管理相对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管理相对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
门必须充分听取管理相对人的意见，对管理相对人提出的事
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管理相对人提出的事实或者
证据成立的，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应当采纳。

第五十四条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作出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对符合法定听证条件的，应当组织听证。

第五十五条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对市政设施管理人员应当
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过错责任追究制。

第五十六条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及其管理人员的行政执法
活动，应当接受行政监察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并自觉接受
社会和公民的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及其管理人
员不严格执法以及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检举、控告。收到检举、
控告的机关，应当依据职责及时查处。

第九章法律责任

(二)未按照市政设施设计、施工技术规范设计、施工的;

(三)未按照市政设施设计图纸施工或者擅自修改图纸的。

第五十八条擅自使用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为不合格的市政工
程的，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改正，可以并处工程造价百分之二
以下的罚款。

(一)单位或者个人擅自变更市政设施原址原貌或者改变使用
性质的;

(二)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后不及时清理现场
的;

(三)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的;

(四)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的;

(七)机动车在非指定的城市道路或者桥梁上试刹车的。

(四)擅自向城市排水设施内排水的。

(一)私自接用城市道路照明电源的;

(二)雨水和污水管道混接的;

(三)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放超过排放标准的有毒、有害、易燃、
易爆和腐蚀性等物质的。



(一)损害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

(三)损害、堵塞、侵占城市排水设施收水口的;

(四)与市政设施连接的化粪池未按照规定期限清理的;

(五)向城市排水设施内倾倒污物的;

(六)擅自在桥梁上下和涵洞内、人行地下通道内和人行天桥
上停放车辆、堆放物料、摆设摊点，以及占用立交桥、人行
天桥下面的空地的。

第六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进行作业或者经营活动的，责令停止
作业或者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
做出处罚决定的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十五条城市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及其管理人员违法行使职
权侵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赔偿。

第六十六条市政设施管理人员违反本条例第五十条规定之一，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章附则

第六十七条本条例自20xx年10月1日起施行。

城市道路及其设施：



城市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公共停车场、广场、
管线走廊和安全通道、路肩、护栏、街路标牌、道路建设及
道路绿化控制的用地及道路的其它附属设施。

城市公共娱乐设施：

公园、公共锻炼、运动场所及其附属设施。

城市桥涵及其设施：

城市桥梁、隧道、涵洞、立交桥、过街人行桥、地下通道及
其它附属设施。

城市排水设施：

城市雨水管道、污水管道、雨水污水合流管道、排水河道及
沟渠、泵站、污水处理厂及其它附属设施。

城市防洪设施：

城市防洪堤岸、河坝、防洪墙、排涝泵站、排洪道及其它附
属设施。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

城市道路、桥梁、地下通道、广场、 公共绿地、景点等处的
照明设施。

城市建设公用设施：

城市供水、供气(煤气、天然气、石油液化气)、集中供热的
管网、 城市公共交通的供电线路及其它附属设施。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城市生活垃圾(包括粪便)清扫、收集、转运、处置、卫生填
埋或焚烧发电的设施。

城市文明建设设施：

城市户外公益广告 宣传栏、公益活动场所建设。

邯郸的演讲稿篇六

复习备考抓住三条

南昌市教科所专家指出，复习备考主要抓三条：首先，要按
照学校的安排，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复习。其次，要从考生
本人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恰当的复习策略。再次，要掌握
科学的复习方法。更多关注生活和联系社会实际，运用分析
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尤其重要。

复习笔记应全面

首先，上课要抓住重点。标注出教师所强调的地方——教师
常会说：“这是很重要的”或“这是个常见错误”，这时要
用不同标记标注。要注意听一些列举性质的话：“下面是这
一过程中的四个步骤”及“最后”，“因此”和“还有”，
这样的词可能告诉你表示一个主要思想已讲述完毕，下面要
讲另一个了。

第二，字迹清楚、内容全面。一份整洁的笔记可节省时间，
将可能遗漏的词、短语或思想，在笔记中留出空位，课后请
教教师或同学，这是一个再复习的过程。常见字和术语要用
缩写形式，这样就有更多听和写的时间。

第三，分门别类。做笔记要注意将例题与讲课作业分开，这
样复习时会分清主次。



集中注意力克服怯场

南昌市教科所专家认为，造成怯场最直接的原因是临场过分
焦虑和恐惧引起的紧张。那如何预防怯场呢?南昌市教科所专
家介绍：首先，要正确地认识考试意义。考场上不要去想考
试失败会带来什么结果，要把精力放在解题的积极行动上。
第二，要有信心。信心越足，情绪越平静，注意力越集中，
临场就不会紧张。第三，要正确对待升学考试竞争，作好多
种选择，以平常的心态参加考试。

邯郸的演讲稿篇七

1.邯郸学步,生搬硬套,是学不会真正的东西的。

2.不管学什么，都不能邯郸学步，生搬硬套。

3.学习外国经验，不能邯郸学步，连我们自己成功的经验都
丢了。

4.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要邯郸
学步，否则绝不会办成事情!

5.读英语是绝对不能马虎大意，更不能邯郸学步，否则就会
将口型和发音搞错，连英语句子的本意都会弄得颠三倒四。

6.我们做人做事不能邯郸学步，而要设法标新立异的学习真
才，否则，只能让我们后退，不能让我们进步。

7.米米总爱邯郸学步，看到别人报兴趣班也缠着爸爸妈妈给
自己报，一下学钢琴，一下学围棋。结果，学到最后什么都
只会一半是个半瓢水。

8.据统计，出自邯郸的成语上百条。比如大家熟悉的“邯郸
学步”、“胡服骑射”等，我们只要用心收集，会发现有许



多有趣的故事。

9.晓明写得一手好字，可他总觉得自己还有不足，就邯郸学
步，一会儿模仿楷书、一会儿模仿仿宋，一会儿模仿隶书，
结果最后写出来的字成了个“四不像”。

10.我们学什么东西都不能邯郸学步，生搬硬套，一定要找到
适合自己的，不然将会一事无成，自讨苦吃。

11.只有缺乏自信的人，才会去一味的邯郸学步，我们可不能
学这种东施效颦的行为。比如：班上有部分同学玩"超级追
星"，模仿明星的一言一行，他们那邯郸学步的样子非常滑稽，
只能惹人发笑。

12.我们不能盲目学习，就像邯郸学步那样，我们一定要结合
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学习。比如：小朋友总爱邯郸学步，一会
儿模仿电视机里的大力士抱西瓜，一会儿学习超人飞，结果
把自己给砸了或摔了，这就是邯郸学步的结果。

13.装出来的稳健成熟大有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假与无奈。

14.我们不能像邯郸学步那样，学了这个忘了那个。比如：写
作文更不能邯郸学步，要有自己的特色。可老师说我懂得邯
郸学步的道理，做得全是邯郸学步的事，说得我脸红。

15.明明在写作时常常邯郸学步，后来连自己原有的写作风格
也"丢"了，写出来的作文不纶不类的。

16.后来，人们用“邯郸学步”或“学步邯郸”这句成语，比
喻只知道盲目地模仿别人，结果连自己原来的技能也丢掉了。

17.可以去邯郸学步,但决不可寿陵失步。

18.学步桥是古城邯郸十大景观之一，是邯郸宝贵的历史遗产，



特别是“邯郸学步”这个典故，更是家喻户晓。现在学步桥
已经建成了一个带状公园，更成了人们早晚休闲娱乐的好地
方。

19.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应立足于本国的特点,结合实际,有
所去取,切忌采用邯郸学步那种生硬模仿的方法。

20.有一次，我在家里画画，画的是一架战斗机，弟弟也想画，
就模仿我画的，结果只能是邯郸学步，一点也不像。

21.梦梦听了关于小精灵的故事后，也幻想自己成了个飞来飞
去的小精灵，一会从沙发跳到椅子上，一会又从冰箱上窜到
电视旁，"咚!"的一声，梦梦因为邯郸学步而摔了个鼻青脸肿。

22.做任何事，我们都要有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和铁杵磨针的
毅力，切忌邯郸学步，否则只能一无所成。

23.妈妈说小狸的握笔姿势有些不对，小狸不愿听妈妈的指导，
邯郸学步，照着其他同的姿势写，结果越练越错，想改都改
不回来了。

邯郸的演讲稿篇八

（一）健全完善种粮收益保障政策。优化种粮补贴政策，在
前期已经发放农资补贴的基础上，及时发放第二批农资补贴，
其中，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每亩元，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分两批发放）每亩元，农机购置补贴按购机价格的30%补贴，
弥补成本上涨带来的种粮收益下降，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
巩固现有扶持政策，统筹利用农业生产防灾救灾、小麦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重点作物绿色高质高效行动、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等政策资金，一体化支持粮食生产。大力推广博远农
事服务“360+”粮食联合生产模式，搞好粮食种植产前、产
中、产后全程托管，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粮食安全。
（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财政局）



（二）切实抓好粮食收购。落实国家最低收购价政策，按照
《河北省2022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工作方案》要求，当小
麦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时，根据省、市统筹安排及时启
动小麦最低收购价预案，按最低收购价敞开收购，当小麦市
场价格高于最低收购价时及时终止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按
市场价格收购，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抓好
粮食市场收购，引导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协调金融部门
落实收购资金，强化人员、仓容、仪器、设备等各项保障，
确保“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收粮，有车运粮”。2022
年完成小麦轮换任务2500吨，增加区级储备10000吨。开展夏
粮收购专项检查，规范收购行为，维护市场秩序。（责任单
位：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农发
行永年支行、中储粮邯郸直属库永年分公司）

二、提高电力安全供应保障水平

（四）优化提升火电支撑能力。加快推进支撑性电源建设，
扎实推进邯郸热电退城进郊永年段（永年-孔村220千伏线路）
项目建设。谋划建设建投华燃公司2×450mw（9f级）燃气热
电联产项目，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责任单位：区发展
和改革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供电公司、邯郸建投华
燃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六）统筹光伏、风电、氢能等新能源产业发展。进一步规
范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管理，贯彻落实省、市发改委关于光伏、
风电、氢能等新能源产业政策措施，鼓励有条件的乡镇、村、
企业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产业建设。
有序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建设。（责任单位：区发展和改革
局、区行政审批局、区城投集团）

三、增强天然气保障能力

（九）提升气源保障能力。结合建投华燃成立气源工作专班，
加强与三大油等上游气源企业对接洽谈，积极争取所需气量，



确保足量供应；支持建投华燃公司拓宽气源渠道，积极对接
其他气源企业，提高对我区天然气供应的稳定性；督促建投
华燃公司充分发挥现有西苏储气站作用，储备充足lng，确保
急需急用，同时在确保民生用气的前提下，积极争取三大油
支持，保障我区工商业用气需求。（责任单位：区发展和改
革局、邯郸建投华燃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